
股票代码：600381� � � �股票简称：青海春天 公告编号：2016-022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青海春天

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关信息

披露事项的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我公司

"

）于

2016

年

3

月

31

日收到上海证

劵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关于对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关信息披露事

项的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

2016

】

0301

号，详见我公司

2016-018

号公告）。我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6

日对该函所关注事项进行了回复，内容如下：

问题一、《告知书》载明，

2015

年

7

月

11

日，国家食药总局曾向青海省人民政府发出的《关

于停止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利用有限公司冬虫夏草纯粉片作为试点产品的函》（以下简

称

"

《停止试点产品的函》

"

）（食药监药化管函﹝

2015

﹞

96

号）称，自

2015

年

10

月

15

日起，停止公

司的极草产品试点，撤销此前的试点文件（食药监药化管函【

2014

】

79

号），并请青海省督促公

司提出符合保健食品要求的产品注册申请；如届时不能提出符合要求的试点产品，国家食药

监局将适时中止公司的试点。请核实并披露，公司及相关股东在

2016

年

3

月

28

日收到《告知

书》前，是否曾收到《停止试点产品的函》，是否知晓函件内容，是否存在隐瞒行为。

回复：

我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食药

监政信函

[2016]245

号，以下简称

"

《告知书》

"

）前，未收到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给青

海省人民政府的《停止试点产品的函》，不知晓该函内容，不存在隐瞒行为。

2016

年

4

月

1

日，我公司分别向公司前十大股东（基金除外）西藏荣恩科技有限公司、肖

融、新疆泰达新源股权投资有限公司、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卢义萍、上海镕顺

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新疆益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上海盛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

中登投资管理事务所发出《询证函》，对相关事项进行询证，并于

4

月

5

日收到相关回复。上述

股东均确认

2016

年

3

月

28

日前未收到《停止试点产品的函》，不知晓该函内容，不存在隐瞒行

为。

问题二、《停止试点产品的函》中指出，截至

2015

年

7

月

11

日，

"

青海春天未能按照要求开

展工作，未能解决试点产品砷含量超标的问题。

"

请核实并披露，公司知晓该信息的具体时

间，并结合公司前期信息披露情况（包括重组信息披露文件），说明公司是否按规定履行了相

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我公司是在

2016

年

3

月

28

日首次知晓《停止试点产品的函》的相关内容及内容中指出的

"

青海春天未能按照要求开展工作，未能解决试点产品砷含量超标的问题

"

的信息，并于

2016

年

3

月

29

日予以披露，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问题三、目前公司主要产品的生产经营（包括销售）情况是否正常。

回复：

我公司控股子公司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春天药用

"

）于

2016

年

3

月

31

日收到青海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停止冬虫夏草纯粉片产品停止试点有关事

宜的通知》（青食药监办

[2016]33

号），并停止了主要产品冬虫夏草纯粉片的生产。春天药用在

我公司收到《告知书》之日前生产的冬虫夏草纯粉片产品目前继续正常销售。

问题四、请公司重组财务顾问核实上述事项并发表意见。

回复：

我公司重组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正在就上述事项预约相关方访谈、核

实，相关工作预计于

2016

年

4

月

15

日前完成并披露。

特此公告。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6日

股票代码：600381� � � �股票简称：青海春天 公告编号：2016-023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投资者和媒体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2016

年

4

月

12

日（星期二）下午

14

：

00 -15:30

●

会议召开地点：

现场：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中国大饭店会议大厅

C

厅

网络：全景网络

"

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irm.p5w.net/ssgs/S600381/

）

●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的形式召开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我公司

"

）近期面临较大的经营风险，引

起了投资者及媒体的高度关注。我公司现决定召开投资者及媒体说明会，对投资者及媒体普

遍关注的我公司相关事项进行说明。现将有关安排公告如下：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媒体说明会以现场结合网络的方式召开。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

、时间：

2016

年

4

月

12

日（星期二）下午

14:00 -15:30

2

、地点：

现场：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中国大饭店会议大厅

C

厅

网络：全景网络

"

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irm.p5w.net/ssgs/S600381/

）

三、我公司出席说明会的人员：

公司部分董事、董事会秘书、部分高管。

四、参加方式：

（一）网络方式

网络参加会议者可在

2016

年

4

月

12

日（星期二）

14:00-15:30

登陆全景网络

"

投资者关系互

动平台

"

（

http://irm.p5w.net/ssgs/S600381/

），注册登录后在线直接参与本次说明会。

（二）现场方式

现场参会者请于

2016

年

4

月

6

日下午

13:30

抵达会场办理相关登记手续后出席会议。

现场参会特别注意：

1

、因会议场地限制的原因，本次会议仅能接待

100

位投资者及

100

位媒体记者，故参加现

场会议投资者及媒体均按报名先后选取前

100

位参加。

2

、为更好地安排本次说明会，提高会议效率，请有意参加现场会议的投资者、媒体提前

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将姓名、媒体名称、身份证

/

记者证号码、联系方式连同需要了解的情况和

所关注问题，于

2016

年

4

月

10

日下午

18:00

发送至我公司，并需凭以上预约资料和预约登记情

况入场。

3

、参加会议者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一）参加现场会议的媒体联系方式

1

、电话：

028-85265762

转

787

2

、邮箱：

chenxiaoju@verygrass.com

3

、联系人：陈小橘

（二）参加现场会议的投资者联系方式

1

、电话

/

传真：

0971-8816171

2

、邮箱：

investor@verygrass.com

3

、联系人：陈定、华雪敏

六、其他事项：

全景网（

http://www.p5w.net/

）会后将对本次会议情况进行网络视频回放。

特此公告。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6日

证券代码:603899� � � �证券简称:晨光文具 公告编号:2016-012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2016

年

4

月

18

日

3.

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３８９９

晨光文具

２０１６／４／１１

二、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

提案人

:

晨光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

2.

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

2016

年

3

月

29

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

,

单独持有

58.26%

股份的股东晨光控

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

,

在

2016

年

4

月

5

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股东大会召集

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关规定

,

现予以公告。

3.

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潘飞先生于

2016

年

3

月

22

日向公司董事会提交辞职报

告

,

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人数的三分之一。提请选举程博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三、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

,

于

2016

年

3

月

29

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

一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

:2016

年

4

月

18

日

13

点

30

分

召开地点

:

上海市奉贤区金钱公路

3469

号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行政大楼多功能厅

(

二

)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2016

年

4

月

18

日

至

2016

年

4

月

18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

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

(

三

)

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

四

)

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

《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５

《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６

《关于

２０１５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预计

２０１６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７

《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８

《关于公司董事

２０１６

年薪酬标准的议案》

√

９

《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６

年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１０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低风险投资理财的议案》

√

１１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

１２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

１３

《关于选举程博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报告事项

:

独立董事

2015

年度述职报告。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

2016

年

3

月

1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

,

《晨光文具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及《晨光文具第三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于

2016

年

3

月

22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2

、特别决议议案

:

议案

12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

议案

4

、

6

、

8

、

10

、

11

、

13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

议案

6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

晨光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上海科迎投资管理事务所

(

有限

合伙

)

、上海杰葵投资管理事务所

(

有限合伙

)

、陈湖文、陈湖雄、陈雪玲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

无

特此公告。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7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召开的贵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

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６

《关于

２０１５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预计

２０１６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７

《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８

《关于公司董事

２０１６

年薪酬标准的议案》

９

《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６

年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０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低风险投资理财的议案》

１１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１２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１３

《关于选举程博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000982� � �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2016-38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涉及禁制令事项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分别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2

月

25

日以及

2016

年

3

月

12

日陆续披露了控股股东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绒集团

"

）与上海砾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相关的禁制令、仲裁事项（详见公司

"2015-139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交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

、

"2016-23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复牌暨复牌后继续推进重大事项的公告

"

以及

"2016-34

宁夏中银

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交所公司部

[2016]

年第

28

号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

）等公告内容。

公司从中绒集团聘请的律师处获悉，

3

月

31

日， 香港高等法院就禁制令的聆讯如期开

庭，法官没有当庭作出任何判决，法院也没有宣布何时作出判决。

公司将与中绒集团保持持续沟通，对前述事项进行跟踪关注，并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

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阅读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及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

的信息，关注公告中的风险因素，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公司及全体董事将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规及《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真

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701� � � �证券简称：奥瑞金 （奥瑞）2016－临029号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债券更名的公告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

奥瑞金

"

或

"

本公司

"

）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5

日发布《关于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批复的公告》，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6

】

237

号文核准，公司获准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

本次债券

"

）。鉴于本次债券于

2016

年发行，征得主管部门同意，本次债券名称由

"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

变更为

"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

"

。

本次债券名称变更不改变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已出具的《奥瑞金包

装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5

年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信用评级报告》结论及原签订

的与本次债券发行相关的法律文件之效力， 原签订的相关法律文件继续具有法律效力。前

述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奥瑞金包

装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5

年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特此公告。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7日

证券代码：002603� � �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2016-026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拟进行股份信托

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今日接到公司控股股

东河北以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以岭医药集团

"

）通知：以岭医药集团因拟发行

8

亿元可交换公司债券，拟将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9,000

万股（包括股份信托登记期间产生的孳

息）登记在

"

以岭医药

-

中信证券

-16

以岭

EB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

，受托管理人为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信托登记期限为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存续期。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以岭医药集团持有本公司

376,276,398

股，本次拟信托登记股份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3.92%

，占公司总股本的

7.98%

。

公司将密切关注以岭医药集团本次股份信托登记情况，并将根据该事项完成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6日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基金持有

“长城动漫” 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部分基金所持有的长城动漫（股票代

码：

000835

）于

2016

年

02

月

29

日起停牌。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

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

的参考方法》、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发布中证协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的有关规

定以及本公司关于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 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 本公司决定自

2016

年

04

月

06

日起对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该停牌股票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直至该

停牌股票恢复活跃交易，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国证券业

协会相关规定、以及基金合同中关于估值的约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如发

生影响估值政策和程序有效性及适用性的情况，本公司将及时调整估值方法并公告，以保

证其持续适用。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9700

、

021-68609700

咨询相关事项。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04月07日

(上接B58版)

证券代码:600979� � � �证券简称:广安爱众 公告编号:临2016-011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四川爱众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众集团”） 母公司

四川广安花园制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园制水”） 同一母公司

二、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案执行情况

1

、 采购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２０１５

年度发生额

２０１５

年计划数

金额（万元） 金额（万元） 占计划

％

花园制水 采购原水

１

，

８８７．６０ ２

，

２００．００ ８５．８０％

合 计

１

，

８８７．６０ ２

，

２００．００ ８５．８０％

2

、 销售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２０１５

年度发生额

２０１５

年计划数

金额（万元） 金额（万元） 占计划

％

花园制水 销售电力

１

，

０８１．５８ １

，

２００．００ ９０．１３％

合 计

１

，

０８１．５８ １

，

２００．００ ９０．１３％

3

、 租赁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２０１５

年度发生额

２０１５

年计划数

金额（万元） 金额（万元） 占计划

％

爱众集团 租赁四九滩船闸及土地、房产等

１５０ １７０ ８８．２４％

合 计

１５０ １７０ ８８．２４％

三、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案

1

、采购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预计金额（万元）

花园制水 采购原水

２

，

６００．００

合 计

２

，

６００．００

2

、销售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预计金额（万元）

花园制水 销售电力

１

，

４００．００

合 计

１

，

４００．００

3

、租赁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预计金额（万元）

爱众集团 租赁四九滩船闸及土地、房产等

１７０．００

合 计

１７０．００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售水、售电、售气以政府定价为依据

,

租赁以市场价格为依据。

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交易双方遵循诚实信用、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

,

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

也不构成公司对关联方的

依赖。

六、审议程序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案》。公司董事会成员由

10

人

组成

,

其中关联董事

5

人

,

非关联董事

5

人。在此关联交易预案表决时

,

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

非关联董事一致通

过了该项议案。

2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

认为“公司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计划

,

是基于公司主营业务范围内开

展

,

对本公司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

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

不会对

其他股东利益造成损害。公司关联交易以市场公允价为基础

,

遵循了诚实信用、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关联交易任何一方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7日

证券代码:600979� � � �证券简称:广安爱众 公告编号:临2016-012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发行超短融资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满足公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

,

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

,

降低融资成本

,

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5

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超短融资券的议案》

,

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scp)

。具体情况如下

:

一、基本情况

1

、计划发行规模

:

拟注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

2

、发行日期

: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

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有效期

(

两年

)

内可一次或分次

发行。

3

、发行目的

:

为拓宽融资渠道

,

优化债务结构

,

降低融资成本

,

节约财务费用

,

有效补充公司资金需求

,

实现

资金的高效运作。

4

、发行期限

:

最长不超过

270

天

5

、发行方式

:

由承销商组织承销团

,

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6

、承销方式

:

由承销商以余额包销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7

、发行利率

:

按面值发行

,

发行利率根据各期发行时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市场状况

,

以簿记建档的结果最

终确定。

8

、发行对象

:

面向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

(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购买者除外

)

发行。

9

、本次决议的效力

:

本次发行事宜决议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

在本次发行的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

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二、授权事宜

为保证公司超短期融资券顺利发行

,

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公司董

事长确定并办理本次发行超短融资券的全部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

:

1

、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市场条件和公司的实际需要全权决定本次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相关事宜

,

包括

但不限于

:

选择承销商、具体发行时机、发行批次、发行数量、发行利率、募集资金用途等

,

并办理相关手续加

以实施

,

以及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2

、授权公司董事长在公司发行本次超短期融资券的过程中

,

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本次

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申请文件、募集说明书、发行公告、承销协议和承诺函等

),

并办理必要的手续。

3

、授权公司管理层在监管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

,

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必须由公

司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

,

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授权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

在本次发行的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有效期内及相关事件存续期

内持续有效。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并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

易商协会接受注册后方可实施

(

最终发行方案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通知书为准

)

。

三、备查文件

: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7日

证券代码:600979� � � �证券简称:广安爱众 公告编号:临2016-013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四川广安花园制水有限公司借款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交易内容

:

为加快广安市给水管网改扩建工程建设

,

根据相关实际情况

,

公司拟与四川广安花园制水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花园制水”

)

签订资金拆借协议

,

向花园制水借款

4,800.00

万元。

由于花园制水是公司母公司四川爱众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爱众集团”

)

的全资子公司

,

加上公

司在花园制水采购源水

,

此次借款事项已形成关联交易。

●

过去

12

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

:

向花园制水采购原水

1887.60

万元

,

向花园制水销售电力

1081.58

万元。累计交易金额为

2969.18

万元。

●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

:

公司与花园制水尚未签署相关协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加快广安市给水管网改扩建工程建设

,

根据相关实际情况

,

公司拟与四川广安花园制水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花园制水”

)

签订资金拆借协议

,

向花园制水借款

4,800.00

万元

,

借款期限为收到借款之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

借款利率为

1.271%

。

由于花园制水是公司母公司四川爱众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爱众集团”

)

的全资子公司

,

加上公

司在花园制水采购源水

,

已形成关联交易

,

本次向四川广安花园制水有限公司借款

4,800.00

万元也构成关联

交易。

公司《章程》规定

:

“与其关联人达成总额高于

3000

万元且高于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5%

的关联交

易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此次关联交易的总额为

4800

万元

,

虽高于

3000

万元

,

但是并没有高于最近经审

计净资产值的

5%,

因此不需要提呈股东大会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四川广安花园制水有限公司

住所

:

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

公司法定代表人

:

彭涛

注册资本

: 2736.4545

万元

主营范围

:

生产、销售自来水

(

除非生活饮水

)

。批发、零售给排水管件

,

制水消毒剂

,

建筑材料

(

危险品除外

),

五金

,

水暖器材

,

交电

,

化工原料

(

除危险品

),

日用杂品

(

除烟花爆竹

)

。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花园制水总资产为

15402

万元

,

净资产

887

万元

,

净利润为

-394

万元。

2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渠江北路

86

号

公司法定代表人

:

罗庆红

注册资本

: 71,789.2146

万元

主营范围

:

水力发电、供电、天然气供应、生活饮用水等。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总资产为

644,942.65

万元

,

净资产为

197,234.70

万元

,

净利润

15,535.32

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

一

)

交易双方

:

借款方为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

贷款方为四川广安花园制水有限公司。

(

二

)

借款金额

:

人民币

48,000,000.00

元

(

大写

:

肆仟捌佰万元整

)

。

(

三

)

借款期限

:

从收到借款之日起算

,

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借款期限届满。

(

四

)

还款方式

:

本次借款分两次归还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归还

2,000.00

万元

;2026

年

12

月

31

日前归还

2,

800.00

万元。

(

五

)

利息约定及支付方式

:

公司所借款项余额按年利率

1.271%

的标准支付利息

,

每年结算一次。次年

3

月

31

日前向花园制水偿付上年度利息

,

已偿还的本金部分不再计算利息。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进行

,

目的是增加公司资金

,

加快广安市给水管网改扩建工程建设

,

对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

,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

2015

年度与该交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5

年度

,

我公司与花园制水发生关联交易如下

:

向花园制水采购原水

1887.60

万元

,

向花园制水销售电

力

1081.58

万元。累计金额为

2969.18

万元。

六、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1

、本次关联交易主要用于广安市给水管网工程的建设

,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

属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

,

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2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项关联交易议案

,

关联董事对此项关联交易议案回避表

决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

本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

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不需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

,

因此本次

关联交易符合审议程序。

八、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7日

证券代码:600979� � � �证券简称:广安爱众 公告编号:临2016-014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昭通爱众处置

红石岩水电站现有资产及设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昭通爱众发电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昭通爱众”

)

在鲁甸

803

地震后

,

就下属红石岩水

电站灾后重建事项多次与云南省政府、云南省发改委、云南省水利厅以及昭通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就红石岩

水电站的灾后重建事项进行了多次沟通和协调

,

在考虑到配合国家及政府方面的整体抗震救灾工作、以及

所开展的红石岩堰塞湖综合整治工程、并结合地震本身所造成红石岩水电站资产及设施损毁因素

,

相关各

方商定在现有红石岩水电站的基础上

,

利用红石岩堰塞湖的库容以及整治后的堰塞体

,

新建一座装机规模为

20.1

万千瓦的新电站。组建新电站项目公司有关具体细节

,

正由相关各方进一步协商过程中。因新电站是在

红石岩水电站的基础上进行重建

,

故需对红石岩水电站的现有资产及设施进行处置。

2016

年

4

月

5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昭通爱众处置红石

岩水电站现有资产及设施的议案》

,

同意授权昭通爱众对红石岩水电站现有资产及设施进行处置

,

并就红石

岩水电站现有资产及设施处置的具体事宜与云南省水利厅组建的牛栏江红石岩堰塞湖整治工作建设指挥

部

(

以下简称“指挥部”

)

进行协商后签署相关协议。本次资产处置不涉及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

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待处置的红石岩水电站资产及设施包括

:

红石岩水电站现有的拦水大坝、进水口工程、引水隧洞、大坝

公路

(

含交通洞

)

、库区土地、调压井、发电厂房、压力管道及开关站、厂区公路、厂区及生活区土地、厂区及生

活区公路、办公用房及宿舍、厂房边坡

(

指该等资产及设施的灾后现状价值

,

不包含昭通爱众所获保险理赔以

及红石岩电站的机电设备

)

。

三、资产处置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

,

昭通爱众已收到指挥部出具的《关于实施整治工程涉及红石岩水电站的函》

,

指挥部拟以

2.47

亿元

的价格收购红石岩水电站资产及设施。本次资产处置将会减少地震对公司造成的损失

,

加快昭通爱众发电

灾后重建的进度

,

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四、独立董事意见

1

、本次资产处置目的在于尽量减少地震对昭通爱众造成的损失

,

加快灾后重建的进度

,

维护公司及股东

的利益。

2

、本次资产处置的定价是在公司的主导下

,

昭通爱众多次与云南省政府、云南省发改委、云南省水利厅

以及昭通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就红石岩水电站的灾后重建事项进行了多次沟通和协调

,

综合考虑了昭通爱众

目前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等诸多因素后

,

按照公平合理的市场定价原则

,

在各方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的。

本次交易定价公允

,

不存在关联交易、内幕交易及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3

、本次交易严格按照公司章程有关决定履行相关决策程序

,

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相关规定

,

不存

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4

、因此我们同意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在不低于

2.47

亿元的基础上

,

对红石岩水电站现有资产及

设施处置的具体事宜与指挥部进行协商后签署相关协议。

五、备查文件

: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7日

证券代码:600979� � � �证券简称:广安爱众 公告编号:2016-015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2016

年

4

月

27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

:

董事会

(

三

)

投票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2016

年

4

月

27

日

14

点

30

分—

16

点

30

分

召开地点

: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

五

)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2016

年

4

月

27

日

至

2016

年

4

月

27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

,

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

00

。

(

六

)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

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

七

)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 ２０１５

年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报告

√

５ ２０１５

年资产减值准备提取情况的报告

√

６ ２０１５

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报告

√

７

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８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

９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１０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１１ ２０１６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案

√

１２

关于选举廖彬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１３

关于公司委托并授权爱众集团代为培育项目的议案

√

１４

关于

２０１６

年度向银行贷款融资额度的议案

√

１５

关于公司拟发行超短融资券的议案

√

１６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此议案已经公司第五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7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第五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

:8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8

、

11

、

12

、

13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4

、

11

、

13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

四川爱众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广

安花园制水有限公司。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

(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

进行投票

,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

网址

:vote.sseinfo.com)

进行

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

,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站说明。

(

二

)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

,

可以使用

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

,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

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

三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四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

(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９７９

广安爱众

２０１６／４／２０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个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

;

受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

法

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

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登记时间

:2016

年

4

月

27

日

8:30-11:30

时

登记地点

: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0826

—

2983333

联系传真

:0826

—

2983358

联系人

:

唐燕华 汪晶晶

六、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

,

出席者所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7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2016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并代为

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２０１５

年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报告

５ ２０１５

年资产减值准备提取情况的报告

６ ２０１５

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报告

７

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８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的议案

９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１０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１１ ２０１６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案

１２

关于选举廖彬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３

关于公司委托并授权爱众集团代为培育项目的议案

１４

关于

２０１６

年度向银行贷款融资额度的议案

１５

关于公司拟发行超短融资券的议案

１６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

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979� � � �证券简称:广安爱众 公告编号:临2016-016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四季度水务、电力、燃气业务

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的相关规定

,

现将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四季度水务、电力、燃气行业经营数据

(

经审计

)

公告如下

:

一、水务

:

项 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１２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０－１２

月 增减幅度（

％

）

１

、购水量（万立方米）

１６４２．０２ １５３３．５ ７．０８

２

、售水量（万立方米）

１３１８．９２ １１５７．０４ １３．９９

其中，各子公司售水情况：

直营业务单元

５００．６８ ４１６．７５ ２０．１４

邻水水务

２４０．４７ ２２６．４６ ６．１９

武胜水务

１８４．４１ １７４．９５ ５．４１

岳池水务

２０８．２１ １９７．４７ ５．３９

华蓥水务

１３１．３６ １０７．４４ ２２．２６

前锋水务

５３．８８ ３３．９７ ５８．５９

３

、售水均价（元

／

立方米）

２．５７９ ２．５３７ ０．０４２

二、电力

:

项 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１２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０－１２

月 增减变动幅度（

％

）

１

、发电量（万千瓦时）

２２３１４．４７ ２２０３８．２１ １．２５

其中，主要水电厂发电情况：

四九滩电站

４４２０．５６６ ４０４４．８９ ９．２９

富流滩电站

４９１６．８２ ５９３７ －１７．１８

凉滩电站

４４２０．４１ ４０１８．８６ ９．９

泗洱河电站

４１９２．５６ ２５１７．５１ ６６．５４

新疆电站

４５０９．０１ ７９７．８３ ４６５．１６

红石岩水电站

０ １３８７０．５６ －１００

发电售电量

２２２３３．５１ ２１８６６．３５ １．６８

上网均价（元

／

千瓦时）（含税）

０．１６ ０．２８１３ －０．１２１３

２

、外购电量（万千瓦时）

１７６０５．５ １７３０９．４６ １．３６

外购电均价（元

／

千瓦时）（含税）

０．４２２３ ０．３９７４ ０．０２４９

３

、售电量（万千瓦时）

２２７３４．１４ ２１２０９．９ ７．１９

售电均价（元

／

千瓦时）（含税）

０．７３７６ ０．７４７３ －０．００９７

三、燃气

项 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１２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０－１２

月 增减幅度（

％

）

１

、售气量（万立方米）

３２８７．３８ ３０２７．９５ ８．５７％

售气均价（元

／

立方米）（含税）

２．４１７ ２．３４４ ３．１０％

广安本部

１３６３．１９ １２１２．７４ １２．４１％

西充燃气

５０８．３１ ４６１．６０ １０．１２％

邻水燃气

８２７．１２ ７２５．１１ １４．０７％

武胜燃气

５６１．６２ ６１１．５５ －８．１６％

德宏燃气

２７．１５ １６．９５ ６０．１２％

２

、购气量（万立方米）

３４９４．０２ ３２３９．０８ ７．８７％

购气均价（元

／

立方米）（含税）

１．４８３ １．５０７ －１．５８％

特此公告。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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